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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宝明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在201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

情况的鉴证报告 

勤信鉴字【2013】第 8 号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在 201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进行了鉴证。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它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

证报告作为贵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濮阳濮耐高温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在 2012 年度实际盈利数

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

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

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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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

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在 201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已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规定编

制，如实反映了贵公司购买的资产在 201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宏敏 

 

       

二○一三年三月六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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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宝明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的资产在2012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

的说明 

根据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二○○九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以25890 万元收购向敏、钱海华、钱海英所持上海宝明耐

火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现将上述收购资产项目在 2012年度实际盈利数与预测数的差异情况进行比较说明如下： 

一、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2009年6月1日，公司与向敏、钱海华和钱海英于签署了《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联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09】第199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

据。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价格确定为 25,89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支付1,200 万元，扣

除现金支付部分后的差额24,690 万元以发行股份作为支付对价。2009年6月18日公司召开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2009年11月10日，公司与向敏、钱海华和钱海英于签署了《关于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之补偿协议（补充）》（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补偿协

议约定若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三年内，如果上海宝明每年的实际盈利数没有达到中联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有关评估报告中所预计的当年收益数，则向敏、钱海华和钱海英将按有关

评估报告中所预计净利润数与实际盈利之间的差额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2010 年6月2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向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861号），核准公司向向敏、

钱海华、钱海英合计发行39,886,914股股份购买资产。 

2010年7月14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2010）中勤验字第0725号《验

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濮耐股份原注册资本为（股本）522,009,304元，实收资本（股

本）为522,009,304元，截至2010年7月14日，濮耐股份实际已收到向敏等以股权缴纳的新增

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39,886,914元，增资完成后，濮耐股份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

561,896,218.00元。 

2010年7月2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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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海华和钱海英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39,886,914股的登记手续。 

具体收购股权及资产的账面价值和收购价款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收购比例 收购作价  备注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100%股权 

9,813.57 26,019.72 100% 25,890 

中联评报字【2009】

第 199 号 

二、2012年资产评估报告预测效益与实际盈利情况 

1、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09】第19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标

的资产在2012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情况为3,510.25万元。 

2、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勤信审字【2013】第60号《审计报告》标的

资产在2012年度的实际盈利数具体情况为净利润2,902.58万元。 

 3、资产评估报告预测效益与实际盈利的差异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实际盈利数 资产评估报告预测效益数 差异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902.58 3,510.25 607.67 

 

收购的各项标的资产 2012 年度实际盈利数小于盈利预测数607.67万元，实际盈利数含

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助325.65万元，未实现盈利预测主要原因为本年经济形势不景气所致。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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